市区班车路线服务需求
（一）车辆要求：
★1、须提供23人座及以上客车13辆（年度工作日运行），44人座客车1辆（年度非工作日运行），14人座客车1辆（年度工作日晚六点加班运行）。
★2、工作日运营租赁车辆及非工作日运行车辆要求首次登记日期须为2022年10月1日以后。所有车辆车况良好，符合安全行驶有关规定要求。中标后向院方提供加盖公章的购车发票（或机动车登记证）和行驶证复印件进行备案。
3、投标人所提供的车辆必须为自有车辆，不得分包、转包；投标人所配驾驶员必须为本单位员工，不得分包、转包。
4、要求车辆内座椅及安全带须均能正常使用，没有损坏情况。
5、班车内须安装GPS系统。
   6、投标人提供的车辆品牌、型号，无特殊原因不得随意更换，更换车辆品牌、型号前必须取得院方书面同意。
7、车内环境须保持清洁、卫生，空调、窗帘等设施须齐全，且性能良好，并对服务车辆每天进行消毒处理，定期清洁。
★8、所提供的13辆23座车必须保证同一品牌、同一型号、同一车体颜色、同一统一标识、同一座位数，以保证协调统一。
（二）人员要求：
    1、班车驾驶员年龄男性须在55周岁以下，女性50周岁以下，须有本市大客车驾驶证，驾驶工龄在3年及以上，身体健康，遵纪守法（提供驾驶证复印件）；
      2、中标人必须配备专人负责管理班车租赁服务事项；
  3、要求班车司机队伍稳定。班车司机中须指定一名组长，对班车司机进行统一管理。
（三）服务要求：
1、投标人须严格保证班车日常正常运营，保证准时准点到达指定地点接送乘车人员；
2、投标人须对司机进行定期培训，保证服务标准；
3、投标人不得自行调整班车线路，在变更车线路前必须提前通知院方，经院方同意后方能变更，否则发生的一切费用及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4、未经院方允许，投标人所提供班车及司机不得在工作日当天从事合同约定以外的营运活动；
5、投标人所提供班车在非营运行期间，需自行安排安全位置停放；
6、投标人所提供司机在工作日非运行期间，需在院方指定的休息地点休息，长时间离开须向院方请假；
★7、投标人在履行合约期间，须接受天津市泰达医院管理，院方有权提出合理化意见，并要求投标人整改。整改不合格的，院方有权终止合同。
（四）班车服务时间
职工上、下班服务时间：每周一至周五（及其他法定工作的周六日），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服务期自2026年12月7日至2029年3月1日，共计583个工作日。
（五）服务线路和停靠站点（暂定）
	班次
	停靠站点
	车型
	运行天数

	一线
	西康路小学
	儿童医院
	利民道
	西南楼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二线
	玉水园
	潭江道
	名都新园
	双山里
	柳林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三线
	黄河道
	西青道
	湘潭里
	三号路
	勤俭桥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四线
	王顶堤
	天拖大楼
	一附院
	西市大街
	复兴路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五线
	水上西路
	天骄园
	气象台路
	宾水道
	新业广场
	洪泽路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六线
	日华里
	华苑路
	金谷园
	四六四医院
	环湖中路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七线
	历史博物馆
	二号路
	南大桥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八线
	靖江桥
	增产道
	万新村
	于明庄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九线
	黄纬路
	金纬路
	新开路
	南横街
	翠阜新村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十线
	南楼
	光华桥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十一线
	二号桥
	新村大楼
	雪莲桥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十二线
	李楼
	辛庄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十三线
	福安大街
	海信广场
	
	
	
	
	
	23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十四线
	南楼
	中山门
	
	
	
	
	
	44人座及以上
	年度非工作日（232）

	十五线
	中山门
	南楼
	
	
	
	
	
	14人座及以上
	年度工作日（583）



注：根据采购方人员变动安排，以上站点和乘车时间如有变动，双方根据实际乘车情况协调修改。
（六）、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满足国家、地方和行业现行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规范及招标文件的规定要求。
（七）、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一）除班车线路上正常行使的车辆外，投标人还须具有足够的应急车辆，以备班车在服务途中发生故障和事故等情况能及时调度，避免因事故及调度延误造成患者救治不及时。
应急驾驶员及应急车辆按照正常运行驾驶员及车辆1:1配置，须符合文件中车辆要求标准要求。
投标人车辆因晚点、抛锚、事故、可预见的交通管制以及其他非自然灾害因素不能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到达规定站点时，投标人应及时通知院方并迅速调配不低于同档次车辆要求的车辆顶替以保证院方职工正常上下班。如15分钟后仍无车到达，经院方确认后，院方职工可合乘出租车或以其他方式上下班，费用由投标人全额承担。
★（二）如院方工作人员在节假日有临时重要会议、工作等，投标人需服从院方安排，并为院方提供临时车辆。（原则上每月不超过1次）。


